研究生参加毕业资格审查相关要求
申请学位人员须在资格审查期间，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， https://degrees.upc.edu.cn/，线上完善相关学位论文信息，填写相应纸质资格审查表，向所在班级提交纸质资格审查资料，参加资格审查。需提交的材料如下：
[bookmark: _Hlk187066863]材料1. 纸质《学位申请资格审查材料》（存档案馆），含以下1-5项内容，需加白色封面与目录用A4纸双面或单面印制后胶装，用于归档。
目录制作格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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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不需要重编页码，5种材料，页码为1-5即可。
1.1份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审查表：
（1）“符合学院要求的学术成果”栏：首先写明符合学院毕业要求的具体款项
硕士生：写明“〔2025〕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〔2021〕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规定》”哪一项
博士生：写明符合“〔2025〕《海空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〔2021〕《海空学院学术型博士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《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” 哪一项
注意：不需要写所有成果，只需写符合学院要求最少数量的成果即可，再参照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格式列出成果明细。
（2）“导师审核意见”栏：需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、学术规范、撰写规范等方面具体评价，不能为空。
以上两栏可手写，可打印。
2.1份课程学习成绩单原件：
务必在资格审查之前或期间从研究生管理系统中导出成绩单（自动带有系统导出时间），彩打（必须红章），保证成绩单上时间不能晚于6月29日。
3.1份符合学院规定的学术成果证明材料：
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术成果要求学院网页：
硕士生：〔2025〕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基本要求》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25/0513/c15130a461958/page.htm；
或〔2021〕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基本要求》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21/1011/c15130a347939/page.htm；
或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规定》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19/1225/c15130a231450/page.htm
博士生：〔2025〕《海空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25/0513/c15130a461959/page.htm
或〔2021〕《海空学院学术型博士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21/0930/c15130a346979/page.htm
或《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20/0903/c15130a315358/page.htm
1）成果为期刊论文的
①已见刊的中文论文提交期刊封面、目录、论文全文、封底复印件，英文论文提交全文；已录用尚未出版的中文论文提交录用通知书原件及论文全文，英文论文提交邮件截图及论文全文（导师手写签字）。
②检索证明：已检索的SCI\EI论文提交图书馆盖章的检索证明或WebOfScience/EngineeringVillage对论文检索的截图（导师手写签字）；未检索的SCI\EI论文需提交该期刊当年被SCI\EI检索的证明；未见刊的中文论文需要提交该期刊被中文核心\科技核心\CSCD来源数据库收录的证明，例如论文发表或录用当年该期刊的封面/封底；已见刊的中文论文不需要再提交检索证明，只需要在已提交的封面/封底上高亮标出即可。
2）成果为专利的
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。
3）成果为科技竞赛或科技成果奖的
学生的研究成果必须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,不相关的竞赛获奖或科技成果不能作为毕业成果；证书复印件需文字写明个人位次（可以打印截图证明位次，导师手写签字）。
4）成果为会议论文的
博士：提交会议论文全文，海报或参会照片打印件。
硕士：在会议上发表并被EI检索的论文，提交论文全文、检索证明；尚未检索但在计算机学会推荐的A、B、C类会议发表论文的，需要提交录用邮件截图（导师手写签字），以及CCF官网A、B、C类会议列表截图（导师手写签字）。
4.研究生学位论文（或实践成果，二者选填一个）预审专家意见表原件，或1份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/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成果鉴定意见书原件，其中预审专家意见表数量要求：
硕士生：学位论文（或实践成果，二者选填一个）预审专家意见表原件3份-单独反馈意见方式判定预审结果用表
博士生：学位论文（或实践成果，二者选填一个）预审专家意见表原件1份-合议方式判定预审结果用表
5.1份关于学位授予工作的知情同意书（从研究生院学位工作表格下载区下载），本人签字，填写日期。
材料2. 《学位申请资格审查材料》（存学院），含以下2项内容，装订即可。
1.导师手写签字的符合毕业条件的学术成果证明
准备一张A4纸，上面写明学术成果满足毕业条件要求的第X条规定,格式如下：学术成果导师证明
姓名：XXX     学号:XXX     专业:XXX 
该生毕业成果符合海空学院“〔2025〕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〔2021〕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研究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《海空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研究成果基本要求的规定》”，或“〔2025〕《海空学院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〔2021〕《海空学院学术型博士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”或“《博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学术成果基本要求》”中的学术（或专业，二选一）学位，研究生申请论文答辩研究成果要求的第X条规定。
导师签字：XXX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
2.1份与材料1中的第3条完全一样的符合学院规定的学术成果证明材料。
材料3.《开题报告》1份：仅限满足以下要求的交
[bookmark: _Hlk187074582]根据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开题工作管理办法》研院发〔2026〕1号文件https://ocean.upc.edu.cn/2026/0105/c15130a481878/page.htm要求
1.开题通过后，原则上不允许更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题目。若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研究内容发生实质性变更，研究生须重新开题，并向所在学院提交重新开题申请。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研究工作开始时间从重新开题通过之日算起，如果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研究工作时长不满足本办法“第三条”的规定，则学位申请时间相应顺延。满足此情况的请与导师联系，6月29日资格审查时提交《重新开题申请表》（导师亲笔签字），一周内提交新的开题报告，过期不予处理。
2.开题通过后，若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研究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更，但导师、评阅专家、答辩委员会建议修改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题目的，应填写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研究生学位论文或实践成果题目更改备案表》，此表资格审查时不交，答辩后3天内，放进《学位审批材料》中一起提交。此情况不需要重新开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开题文档下载链接：https://gs.upc.edu.cn/wdxz_14018/list.htm，注意《论文题目更改备案表》有学术学位、专业学位两种。
其他材料：
照片：未随学校规定时间采集毕业照片的研究生交新华社采集的电子版（命名方式：姓名+身份证号.jpg）及同底版纸质2寸照片3张，若已交，请单独QQ留言说明情况。具体参照以下通知：预计毕业研究生电子图像采集
https://gs.upc.edu.cn/2025/1027/c14664a474448/page.htm
备注：
学位工作有严格的时间节点，时间一旦错过将无法弥补，因学生个人原因延误造成的后果由学生本人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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